
盐池县审计局责任清单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1
行政
监督

1021001000 审计报告核查

对社会审
计机构出
具的审计
报告有权
进行核查

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或者专项审计
调查时，有权对社会审计机构出
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
审计机关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出具
的相关审计报告时，发现社会审
计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
执业准则等情况的，应当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
自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
证件、 离岗培训、 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 资格以及
行政处分 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
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
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通报批评、 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
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3、给予县审计局
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4、对
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
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


